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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妥善應用本校推動學術國際化補助

經費，以提昇本院學術之國際地位與促進國際文教交流，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 本校補助總經費分配方式：本院保留院派員出國參訪及洽談合作事宜、院辦交流

業務、外籍學生獎學金、外籍生生活協助支出及人事費等支出，其餘經費依下列

補助項目，開放予本院各單位及個人申請。每年度院方保留經費及各補助項目經

費之分配比例，由院長召集 2-4 位院內教師，視以往經費使用績效及當年發展策

略，逕行檢討規劃，依本院行政系統公告週知，以供有意申請之單位或個人參考。 

三、 各補助項目每年度每人以申請一次為原則，三年內未曾申請者，優先通過補助： 

(一) 舉辦國際研討會。 

(二) 邀請國外學者來台短期訪問、授課。 

(三) 教師與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會議。 

(四) 教師與學生出國學術交流。 

(五) 新進教師初始經費。 

(六) 其它。 

四、 申請時程： 

(一) 舉辦國際研討會：於每年第一季提出申請為原則，並提出簽文。 

(二) 邀請國外學者來臺：短期訪問，必須於本院授課、演講，進行師生交流。

每年依四季辦理。 

(三) 教師與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會議：每年依四季辦理。 

(四) 教師與學生出國學術交流：每年依四季辦理。 

(五) 新進教師初始經費：每年依四季辦理。 

由各單位於每季開始前二個月（每年 2、5、8、11 月）月底前，彙整次季申請案

件，送院審核，逾期不予受理。 

五、 審核單位：於每季前一個月（每年 3、6、9、12 月）月中，由本院院長委請三至

四位教師組成評審委員會統一辦理。其中，關於學生申請出國參加國際會議案

件，評審委員會應依本院訂定表格，就申請者擬參加國際會議之性質、及其在學

術上之國際知名度、重要性及申請者之研究潛力、其所提論文之原創性、重要性、



在該領域的貢獻及研究成果等進行評審，並提供明確的評審結果（如分數、排名

及通過與否等）。 

六、 核定補助原則：各申請案由本院評審委員會依評審結果核定是否予以補助及補助

項目；具體補助金額則依當年度之國際學術交流經費酌定。 

 

補助項目 核定補助原則 

舉辦國際研討會 需先申請到其他單位之經費補助，方能向院方提出配合款

申請案。每案補助金額上限以 10 萬元為原則。 

邀請國外學者來台短

期訪問、授課  

申請單位須有配合款，本院視經費酌予補助。每案補助金

額上限以 5 萬元為原則。 

教師與學生出國參加

國際會議 

1. 每一論文不論是否合著，皆以補助 1 人發表為限。 

2. 如若申請參加同一會議之學生超過 1 人時，一般性之會

議，以不超過 2 人為原則，同一實驗室以不超過 1 人為

原則，大型國際會議得視會議之性質、規模及重要性，

酌予增加。 

3. 凡申請赴大陸地區出席國際會議之補助，該國際會議應

為國際組織主辦，大陸地區協辦者，始予受理。 

4. 對重度殘障，因行動不便須靠輪椅代步出席會議者，得

酌予補助一名隨行看護人員旅費，其旅費之申請及報銷

與申請者併案辦理。 

5. 每案補助教師最高金額上限以 1 萬 5 仟元、補助學生最

高金額上限以 3 萬元為原則。 

教師與學生出國學術

交流  

以補助機票為限，需附接待單位邀請函，一人補助金額亞

洲機票金額上限以一萬五仟元、歐美機票金額上限以 5 萬

元為原則。附接待單位邀請函及申請計畫書。 

新進教師初始經費 本院新進之專任助理教授到校未滿三年者，得因國外短期

研習、出席國際會議、帶領學生交流及其他國際合作相關

之學術活動等提出申請，需附接待單位邀請函，補助金額

上限以 7 萬元為原則。 

院保留經費、外籍學

生獎學金、外籍學生

生活協助支出及其它 

由院方主動規劃或各單位另案向院方申請，由評審委員會

審查。 

 



七、 獲本院核准補助者，如有變更行程或取消行程時，應事先呈報院方撤案或變更

經費使用期限。 

八、 經費報銷期限：獲補助之單位或個人，應按申請補助審核表之核銷期限內報支，

繳交成果報告（書面及電子檔）後，依本校報帳程序完成結案。國內國際交流活

動應於受補助項目實施完畢、國外交流活動則以實際返國日期後一個月內核銷。 

九、 本作業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 本要點經本院國際學術交流中心會議通過並送院核備後，自發布日施行。 

 


